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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說 明

都 市 計 畫 名 稱
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通盤檢討案 

變更都市計畫法令

依 據

1.依都市計畫法第 22、23、26條規定辦理。 

2.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條 

變更都市計畫機關高雄市政府 

本案公開展覽之起

迄 日 期

檢 討 前

公 告 徵

求意見 

依原高雄縣政府93年 3月 4日府建都字0930022464號函公

告，自 93 年 3 月 9日起公告徵求意見三十天，並刊登 93 年

3 月 9 日至 3月 11 日台灣新聞報。 

第一次

公開 

展覽 

公告 

依原高雄縣政府民國 97 年 9 月 12 日府建都字第

0970221313A 號函公告，自民國 97 年 9 月 16 日起

公開展覽三十天。 

登報 
刊登於民國 97 年 9 月 13、14、15 日三天之新新聞

報周知。 

公開說

明會 

於97年9月30日上午10時假原燕巢鄉民眾活動中

心、下午 14 時假原岡山鎮公所舉行說明會。 

第二次

公開 

展覽 

公告 

第一次公告依高雄市政府民國 103 年 7 月 8日高市

府都發規字第 10332708601 號函公告，自民國 103

年 7 月 9日起至 103 年 8 月 7 日止。 

第二次公告函為將公展日期延長 1日，依高雄市政

府民國 103 年 7 月 30 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

10333660701 號函公告，自民國 103 年 7 月 9日起

公開展覽三十天。 

登報 

刊登於民國 103 年 7月 9、10、11 日三天之台灣新

生報、中國時報，公告第二次公開展覽時間延長 1

日，刊登於 103 年 8月 1 日之民眾日報、聯合晚報。

公開說

明會 

於 103 年 8月 1 日上午 10 時假燕巢區公所、下午

14 時假岡山區公所舉行說明會。 

人民或機關團體對

本 案 之 反 映 意 見
詳人民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本案提各級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核結果
市 級

99 年 5 月 3 日原高雄縣都市計畫委員第 126 次會議審議通

過。 

103年9月26日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第41次會議審議通過。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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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緣起 

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於民國 66 年發布實施，並於

民國 75 年、88 年分別完成第一次與第二次通盤檢討作業。 

早期發布之都市計畫，多將細部計畫之實質內容，併入主要計畫一

併擬定。民國 62 年 8 月 28 日修正之現行「都市計畫法」第 15 條規定

應先擬定主要計畫書；其後於民國 91 年 4 月 25 日修正之現行「都市計

畫法」復修訂審議權責，其第 23 條規定由縣市政府核定實施細部計畫。 

本案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3 年 4 月 1 日第 824 次會決議，爰

建議本府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事項依前開規定做主要、細部計

畫分離，並將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事項及檢討變更內容納入另案

辦理之細部計畫內容，由本府自行核定，故本次通盤檢討將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納入細部計畫內容，爰製作本案細部計畫書。 

 

第二節 法令依據 

一、 依都市計畫法第 22、23、26條規定辦理。 

二、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2條 

 

第三節 計畫區位與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所在地附近地區，計畫範圍

為配合已發布實施之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內容重新調整，故

計畫範圍東以燕巢都市計畫區為界，西以岡山都市計畫為界，南以

橋頭通往燕巢之鄉道以南約 50 公尺處及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

畫區為界，北以阿公店溪為界，詳圖 1 內容所示，計畫面積依數值

圖量測面積計約 694.924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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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山都市計畫

岡山交流道特定區計畫

燕巢都市計畫

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

圖 1：計畫區區位暨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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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第三次通盤檢討計畫內容概要 

第一節 計畫年期、人口 

一、 計畫年期 

計畫目標年為民國 115 年。 

二、 計畫人口及密度 

計畫人口為 17,800 人，居住密度為每公頃約 360 人。 

 

第二節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本次通盤檢討後計畫區內各項土地使用面積增減情形詳表 1 所示，

通盤檢討後計畫內容示意則詳圖 2所示。茲分述如下： 

一、 住宅區 

以現有三處較具規模之集居地區為基礎，劃設為住宅區，面積

為 45.3562 公頃。 

二、 商業區 

共劃設鄰里中心商業區 2處，合計面積 1.8852 公頃。 

三、 甲種工業區 

劃設甲種工業區 1處，面積共計 51.8451 公頃。 

四、 乙種工業區 

劃設乙種工業區 3處，面積共計 9.1457 公頃。 

五、 零星工業區 

劃設零星工業區 23 處，面積共計 16.7514 公頃。 

六、 宗教專用區 

私設宗教專用區四處，包含聖帝堂、威靈宮、慧音堂、淨覺寺，

面積共計 1.3541 公頃。 

七、 農業區 

都市發展用地外圍均劃設為農業區，面積計約 485.9223 公頃。 

八、 河川區、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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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設河川區一處，面積共計 14.7650 公頃；劃設河川區兼供道

路使用一處，面積共計 0.1188 公頃。 

九、 加油站專用區 

因應加油站經營開發之民營化趨勢劃設之，面積計約 0.2211

公頃。 

 

表 1：「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通盤檢討後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 

項目 

原都市計

畫面積 

(公頃) 

本次通盤

檢討後增

減面積

(公頃)

通盤檢討後 

備註 
都市計畫

面積 

(公頃) 

佔計畫

面積百

分比(%)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百

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49.4900 -4.1338 45.3562 6.53 23.36 
三 處 集 居

地 

商業區 2.1000 -0.2148 1.8852 0.27 0.97 

二 處 鄰 里

中 心 商 業

區 

甲種工業區 55.5343 -3.6892 51.8451 7.46 26.70 一處 

乙種工業區 10.1100 -0.9643 9.1457 1.32 4.71 三處 

零星工業區 18.5600 -1.8086 16.7514 2.41 8.62 廿三處 

保存區 0.5100 -0.5100 0.0000 0.00 0.00  

宗教專用區 0.0000 +1.3541 1.3541 0.19 0.70 四處 

農業區 393.7655 +92.1568 485.9223 69.92 －  

河川區 15.0508 -0.2858 14.7650 2.12 － 一處 

河川區兼供道

路使用 
0.0147 +0.1041 0.1188 0.02 0.06  

加油站專用區 0.0000 +0.2211 0.2211 0.03 0.11 一處 

小計 545.1353 +82.2296 627.3649 90.28 65.2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1.9800 -0.3361 1.6439 0.24 0.85 
一處，安招

國小 

機關用地 0.1800 +1.6940 1.8740 0.27 0.96 一處 

市場用地 0.4600 -0.0146 0.4454 0.06 0.23  

公園兼兒童遊

樂場用地 
0.4000 +0.0109 0.4109 0.06 0.21 二處 

兒童遊樂場 0.2500 +0.0194 0.2694 0.04 0.14 一處 

加油站用地 0.2759 -0.2759 0.0000 0.00 0.00  

廣場用地 0.0100 -0.0023 0.0077 0.00 0.00  

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 
0.1430 -0.0002 0.1428 0.02 0.07 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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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通盤檢討後土地使用面積統計表(續) 

項目 

原都市計

畫面積 

(公頃) 

本次通盤

檢討後增

減面積

(公頃)

通盤檢討後 

備註 
都市計畫

面積 

(公頃) 

佔計畫

面積百

分比(%)

佔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百

分比(%)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自來水事業用

地 
0.2400 -0.0147 0.2253 0.03 0.12 

一處，供埋

設 自 來 水

輸 配 水 管

線使用 

墓地用地 4.3500 +0.1169 4.4669 0.64 2.30 一處 

變電所用地 1.0500 -0.0096 1.0404 0.15 0.54 
一處，阿公

店溪 

道路用地 46.7937 +3.4401 50.2338 7.23 25.86  

道路用地兼供

河川使用 
0.4461 -0.1533 0.2928 0.04 0.15  

高速鐵路用地 3.7800 -0.1554 3.6246 0.52 1.87  

人行步道用地 0.0000 +0.5178 0.5178 0.07 0.27  

綠地用地 1.3200 +0.8328 2.1528 0.31 1.11  

滯洪池用地 0.0160 +0.1946 0.2106 0.03 0.11  

小計 61.6947 +5.8644 67.5591 9.72 34.78  

合計 606.8300 88.0940 694.9240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 198.0137 -3.8148 194.1989 － 100.00  
註：上述各項數據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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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交通運輸計畫內容 

一、 高速鐵路 

自安招村東側南北向貫穿本計畫區，並於計畫區東側範圍外燕

巢區轄區內設置燕巢總機廠。 

二、 中山高速公路及岡山交流道 

中山高速公路南北穿越本計畫區中央，岡山交流道設於中央地

區，東接○三號道路通往燕巢區，西往岡山區。 

三、 聯外道路(詳表 2 所示) 

(一) ○二號道路為本計畫區之聯外道路，南接岡山交流道引道，向北

通往岡山，計畫寬度 20 公尺。 

(二) ○三號道路(縣 186號縣道)為本計畫區東西向之聯外道路，向東

通往燕巢區，向西接岡山交流道引道，計畫寬度 20 公尺。 

(三) ○四號道路為本計畫區連繫橋頭區及燕巢區兩地之連絡道路，計

畫寬度為 20 公尺。 

(四) ○九號道路為本計畫區通往竹子腳之村落道路，計畫寬度 10公尺。 

四、 區內道路 

配設區內主要、次要及出入道路等，其計畫寬度分別為 15 公

尺、12 公尺、10 公尺及 8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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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通盤檢討後道路編號明細表 

編號 起訖點 
寬度

(公尺)

長度 

(公尺)
備註 

○二 自高速公路引道至計畫範圍西北面 20 150 聯外道路 

○三 自高速公路引道至計畫範圍東面 20 3000 186 縣道；聯外道路 

○四 自計畫範圍東面至計畫範圍南面 20 1720 鄉道高 34；聯外道路 

○五 自○三號道路至○四號道路 10 3330  

○六 自○三號道路至○四號道路 12 800  

○七 自計畫範圍西北面至○四號道路 12 225  

○九 自計畫範圍北面至○九號道路 10 1500  

○十 自○五號道路至○六號道路 10 350  

 自○五號道路至○六號道路 10 280  

 自○二號道路至交流道 15 700  

 自○七號道路至交流道引道部份 30 766  

 自○三號道路至○五號道路 12 900  

 自○三號道路至 號道路 12 336  

 自 號道路至 號道路 9 388  

 自 號道路至 號道路 9 402  

 自 號道路至 號道路 9 417  

 自 號道路至 號道路 8～20 515  

 自 號道路至 號道路 9 176  

 自○三號道路至 號道路 9 306  

註：表內道路長度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測釘之樁距為準。 

 

第四節 公共設施計畫 

一、 學校 

劃設國小用地 1處，為現有之安招國小，面積計 1.6439 公頃。 

二、 機關 

劃設機關用地 2處，其中機一供作財政部高雄關辦公廳，機二

供作國道高速公路局工務段使用，面積共計 1.8740 公頃。 

三、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兒童遊樂場 

共劃設公園兼兒童遊樂場二處，面積合計 0.4109 公頃，兒童

遊樂場一處，面積計 0.2694 公頃。 

四、 廣場、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劃設廣場用地一處，面積計約 0.0077 公頃，劃設廣場兼停車

場用地一處，面積計約 0.1428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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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市場用地 

劃設市場用地二處，面積計約 0.4454 公頃。 

六、 自來水事業用地 

劃設自來水事業用地一處，面積計約 0.2253 公頃。 

七、 墓地用地 

劃設墓地一處，面積計約 4.4669 公頃。 

八、 變電所用地 

劃設變電所用地一處，面積計約 1.0404 公頃。 

九、 道路用地、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用、步道 

道路用地面積合計 50.2338 公頃，配合排水系統調整之道路用

地兼供河川使用面積計約 0.2928 公頃，四米人行步道面積計約

0.5178 公頃。 

十、 高速鐵路用地 

劃設高速鐵路用地，面積計約 3.6246 公頃。 

十一、 綠地 

配合計畫道路路型調整，劃設二處綠地，面積合計約 2.1528

公頃。 

十二、 滯洪池用地 

劃設滯洪池用地三處，面積合計約 0.210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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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通盤檢討後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通盤檢討前

面積(公頃)

檢討後增減

面積(公頃)

檢討後面積

(公頃) 

變更案 

編號 
備註 

機關用地 

機一 0.18 -0.0193 0.1607   

機二 - +1.7133 1.7133 變五 
供國道高速公路

局工務段使用 

小計 0.18 +1.6940 1.8740   

自來水事業用地 0.24 -0.0147 0.2253  
供埋設自來水輸

配水管線使用 

學校用地 1.98 -0.3361 1.6439 變十二 安招國小 

市場用地 

市一 0.2 -0.0045 0.1955  位瓊林里內 

市二 0.26 -0.0101 0.2499  位安招里內 

小計 0.46 -0.0146 0.4454   

加油站用地 0.2759 -0.2759 0.0000 變九  

公 園 兼 兒

童 遊 樂 場

用地 

公(兒)一 0.2 +0.0049 0.2049  位瓊林里內 

公(兒)二 0.2 +0.0060 0.2060  位安招里內 

兒四 0.25 +0.0194 0.2694  位安招里內 

小計 0.65 +0.0303 0.6803   

墓地用地 墓一 4.35 +0.1169 4.4669  燕巢鄉現有公墓

綠地用地 1.32 +0.8328 2.1528 變十四  

滯洪池用地 0.016 +0.1946 0.2106 變十四  

廣場用地 0.01 -0.0023 0.0077  位安招國小對面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0.143 -0.0002 0.1428  位安招村內 

變電所用地 1.05 -0.0096 1.0404  燕巢變電所 

道路用地 46.7937 +3.4401 50.2338   

道路用地兼供河川使

用 
0.4461 -0.1533 0.2928   

高速鐵路用地 3.78 -0.1554 3.6246   

人行步道用地 - +0.5178 0.5178
變一、變

四-15 

現行計畫人行步

道用地面積併入

住宅區。 

合計 61.6947 5.8644 67.5591   

註：上述各項數據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依核定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
 11

 - 

表 4：「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通盤檢討後公共設施用地面積檢討分析表 

項目 
通盤檢討後計畫面積 

檢討標準 需要面積(公頃) 
不足或超過

面積(公頃)
備註 

編號 面積(公頃) 說明 

學校 

國
小

文(小) 1.6439 安招國小 

1. 應會同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依據學齡人口數占總人口數之比
例或出生率之人口發展趨勢，推計計畫目標年學童人數，參
照國民教育法第八條之一授權訂定之規定檢討學校用地之

需求。 
2. 檢討原則： 

(1) 有增設學校用地之必要時，應優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

地，並訂定建設進度與經費來源。 
(2) 已設立之學校足敷需求者，應將其餘尚無設立需求之學

校用地檢討變更，並儘量彌補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之不

足。 
(3) 已設立之學校用地有剩餘或閒置空間者，應考量多目標

使用。 

3. 國民中小學校用地得合併規劃為中小學用地。 

本特定區人口未見成

長，因此維持現況已使
用之文小用地。 

－  

國
中

－ － － －  

鄰里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 

公(兒)一 0.2050 位於瓊林里內

按閭鄰單位設置，每處最小不得低於 0.1公頃。 
17,800/1,000×0.08 
=1.424 

-0.7436  
公(兒)二 0.2060 位於安招里內

兒 0.2694 位於安招里內

小計 0.6804 － 

體育場 － － － 應考量實際需要設置，其面積二分之一，可併入公園面積計算。得免設之 －  

停車場 廣停 0.1428 位於安招里內

1. 商業區：超過一萬至十萬人者，以不低於商業區面積之 10%

為準。 
2. 不得低於區內車輛預估數 20%。 

1. 2.3219×10% 
=0.23219 

2. 17,800( 人 )/5( 人 /
戶)×25(㎡/輛)×20%
=2.225公頃 

-2.3144

以計畫人口
推 算 戶 數
(每 5 人為

一戶)，每戶
擁有一輛汽
車推估。 

公園、兒童遊

樂場用地、廣
場、體育場、
綠地 

－ 0.9663 － 
公園、兒童遊樂場用地、廣場、體育場用地及綠地面積合計不
得低於計畫區面積之 10%。 

193.63×10%≒19.36 公
頃 

-18.8938  

總計  5.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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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都市防災計畫 

都市人口匯集，潛藏性的災害極多，災害產生的損害亦較

鄉野為甚。一般都市中可能發生的災害有二，一為自然環境中

不可預期的災害(如颱風、地震等)，另一為對於公眾健康與安

全之危害(如人為爆炸、火災及各項污染等)。都市防災構想在

於透過都市設計的手法處理可能發生較具規模、或較具傷害性

的災害，其目的在透過實質計畫以減少災害發生的機會，即使

災害不幸發生時，透過事先的規劃，人、物可經由疏散動線迅

速疏散至安全的避難場所，救災人員與設施亦可經由救災動

線，立即到達災害現場，期能有效防止災害擴大及迅速撲救，

及降低災害可能造成的損失。 

一、 防災計畫 

本計畫區可能發生之主要災害之防災型態與預防對策擬定防

救災計畫說明如下： 

(一) 主要防災型態及預防對策 

1. 震災 

(1) 避難及救災道路 

依據日本阪神地震、國內針對 921 大地震後之道路通

行結果調查顯示，路寬 8公尺以上之道路，在震災後 100%

可維持車輛通行功能，大高雄工業國南北向出入道路(安林

路)寬度約 12 公尺，其他東西向出入道路寬度約 8M，應能

維持救災交通動線之需。 

(2) 建築物耐震設計 

按 921 集集大地震後重新修訂之建築耐震設計規範，

本計畫區基地係屬"地震甲區"，其設計之震區水平加速度

係數為 0.33，未來如有新建廠房建議符合耐震設計標準。 

(3) 公共維生系統 

計畫區內之自來水、電力、電信、瓦斯、消防等生活

管線之均配合採耐震化設計。 

2. 火災 

(1) 延燒防止及遮斷 

延燒遮斷帶主要由廠區道路、河川等公共性之不燃化

空間所形成，其防止延燒帶應保持淨空，以確保災害發生

時可以發揮功能。 



 

- 13 - 

(2) 建築物之耐燃及不燃化 

配合建築物之法定空地留設、外部裝修材料不燃化(屋

頂、外牆、開口部等)及提高建築物耐燃性。 

(3) 救災及避難設施 

A. 消防車進出道路：一般消防車進出可滿足基本救災路徑

之最小寬度為 6公尺，此地區南北向出入道路（安林路）

寬度約 12 公尺，其他東西向出入道路寬度約 8M 本廠內

道路均在 6 公尺以上。 

B. 消防水源：建議於配水管網中加計消防水量，使火災時

可同時開啟二處地上式雙口消防栓，確保消防用水水

源。 

C. 消防設備：與地區性之指揮、消防等防災據點網路連

結，改善包括水幕式防止延燒、破壞火體等消防設備。 

(二) 防救災規劃 

1. 救災動線 

(1) 區外救災動線：以安林路（12M）通往安招路（縣道 186，

寬度 20M），可快速連接岡山、燕巢地區之救災據點。 

(2) 區內主要救災動線：區內之出入道路平時為廠區內作業車

輛進出動線，遇緊急狀況時，將負擔主要救災及疏散動線

之功能。 

2. 緊急避難空間 

利用外圍農地空間，提供所有人員能自發性在 5 至 10 分

鐘內步行抵達。另外，安招路及安林路入口之公有地建議除

做為綠地入口意象外，亦可作為緊急避難空間。 

3. 防災緩衝區 

計畫區南側農業區及現有道路等不燃化空間作為防災區隔。 

(三) 緊急應變計畫 

為避免災害擴大並降低災害之程度，建議社區委員會應具

備完整的緊急應變計畫加以防制，包括平時應針對所有施工人

員進行緊急應變編組，俾能隨時應付突發之災害發生。 

二、 防災規劃 

以下本計畫將針對救災及避難系統、防災建設及防災管制作實

質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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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救災及避難系統 

防災計畫中救災系統的規劃詳見圖 3 及圖 4 所示，分項說

明如下： 

1. 避難及救災動線 

避難及救災動線皆是用以連接災區、救災中心、醫療系

統及避難空間等地點之交通路線，兩者主要均利用計畫道

路，但為顧及災害發生時會產生相互干擾情形，故需適當的

將兩動線予以區隔。在規劃部分，使用道路兩側建築法定退

縮的公共開放空間，成為避難的動線，而將道路用地作為救

災行動使用，以減少避難動線及救災動線的重疊性。 

2. 避難空間 

將計畫區內所有的開放空間，包括學校、公兒用地、廣

場、農業區、墓地及建築基地周圍的法定開放空間、空地以

及區內十五米以上的計畫道路等，規劃為避難空間，作為災

害發生時避難的場所。 

3. 救災指揮中心 

以計畫區中現有的機關用地作為救災指揮中心，或於學

校、公兒用地等大型開放空間成立臨時性救災指揮中心，以

期於災害發生時發揮救災指揮分派的功能，及災後救援善後

工作之統籌。 

(二) 防災建設 

1. 將利用計畫區內外之公兒、廣場、道路、人行道、學校用地、

墓地等開放空間連結，形成一避難系統，強調開放空間的連

結，並劃設為延燒防止及遮斷地帶，並種植耐火性植物，以防

止災害的蔓延。其規劃情形如圖 4所示。 

2. 人行道上沿街設置消防栓，並視建築物密度設置。 

(三) 防災管制 

1. 計畫區內人行道鋪面，皆使用透水性良好之材料。 

2. 沿計畫區內主要、次要道路分佈，及地形高度之考量，設置下

水道系統。並配合舊有之排水系統，及自來水管、電線、作共

同管溝建設，且使用耐震性高之材質。 

3. 在連棟住宅區中，因無鄰棟距離之限制，故應管制兩相鄰之居

住單元所共有之牆面以防火材料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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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防災避難空間及路線示意圖 

 

圖 4：火災延燒防止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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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更內容 

本案細部計畫通盤檢討內容，係依據主要計畫變更後計畫內容，修

訂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內容，變更前後對照表詳表 5所示。 

表 5：「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通盤檢討案」土地使用分管制要點變更前後對照表 

現行計畫內容 變更後計畫內容 修正理由 
一、 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廿二條及同法台灣省施行
細則第卅一條之規定訂定
之。 

一、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
第 22 條及同法高雄市施行
細則之規定訂定之。 

配合高雄縣市合併修
正法令依據。 

二、 住宅區專供住宅建築使
用，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
應依下列規定： 

(一) 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二) 容積率不得大於 180%。

二、下列各項分區及用地，其建
蔽率與容積率不得大於表
6規定： 

表 6：都市計畫各種土地使用分
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使用強
度綜理表 

 

項目
分區 
類別 

建蔽
率
(％)

容積
率
(％)

備註 

住宅區 60 180  
商業區 80 240  
甲 種 工 業
區 

70 210  

乙 種 工 業
區 

70 210  

零 星 工 業
區 70 210  

加 油 站 專
用區 40 120

不可做加
油站設置
管理規則
得兼營項
目。 

宗 教 專 用
區 

60 160  

機關用地 50 250  
學校用地 50 150  
市場用地 60 240  
變 電 所 用
地 50 250  

1. 彙整現行計畫內容
列表說明，俾利後
續使用查詢。 

2. 依據「都市計畫法
台灣省施行細則」
規定，增列零星工
業區、加油站專用
區之建蔽率及容積
率規定。 

3. 變電所用地依據93
年 12 月發布之「變
更高速公路岡山交
流道附近特定區計
畫(部分農業區為
變電所用地)案」，
增列其建蔽率及容
積率規定。 

4. 宗教專用區係參考
大寮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都委會審議案
例訂定。 

三、 商業區專供建築商店及與
商店有關之建築使用，其土
地及建築物之使用應依下
列規定： 

(一) 建蔽率不得大於 80%。 
(二) 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四、 甲種工業區以供輕工業及
無公共危險之重工業之工
廠使用，其土地及建築物之
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 建蔽率不得大於 70%。 
(二) 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五、 乙種工業區以供公害輕微
之工廠使用，其土地及建築
物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 建蔽率不得大於 70%。 
(二) 容積率不得大於 210%。

六、 保存區內土地以供建築寺
廟及相關附屬設施之使用
為主，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
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 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二) 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七、 機關用地其土地及建築物
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 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二) 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八、 學校用地其土地及建築物
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 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二) 容積率不得大於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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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通盤檢討案」土地使用分管制要點變更前後對照表（續 1） 

現行計畫內容 變更後計畫內容 修正理由 

九、 市場用地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

用，應依下列規定： 

(一) 建蔽率不得大於 60%。 

(二) 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十、凡建築基地為完整之街廓或符

合左列各款規定，並依規定設

置公共開放空間者，得依第十

一點規定增加興建樓地板面

積。 

(一) 基地有一面臨接寬度在8公

尺以上之道路，其臨接長度

在 25 公尺以上或達周界總

長度五分之一以上者。 

(二) 基地面積在商業區為 1,000

㎡以上，在住宅區及機關用

地為 1,500 ㎡以上者。 

（刪除） 

基於法規統一事項不重複

訂定原則，建築基地設置開

放空間之獎勵措施計算方

法依 101 年 3 月 13 日修正

發布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部分條文之第

285 條、第 286 條計算；有

關獎勵容積上限值，依都市

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規

定辦理。 

十一、 依第十點規定所得增加之

樓地板面積(FA)按左式

核計，但不得超過基地面乘

以該基地容積率之 20％：

FA=S×I 

Ａ：基地面積 

Ｓ：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 

Ｉ：鼓勵係數，依左列規定

計算： 

(一) 商業區： 

I=2.89 AS -1.0 

(二) 住宅區、機關用地： 

I=2.04 AS -1.0 

十二、 依第十點規定設置公共開

放空間之建築基地，其面臨

道路為 20 公尺以上，且基

地面在商業區為1,500㎡以

上，在住宅區、機關用地為

2,000 ㎡以上者，其所增加

之樓地板面積(FA)得依

第十二點規定核算之增加

樓地板面積乘以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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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變更高速公路岡山交流道附近特定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通盤檢討案」土地使用分管制要點變更前後對照表（續 2） 

現行計畫內容 變更後計畫內容 修正理由 

（無） 

三、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

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3公尺，並應自道路

境界線至少留設淨寬 3公尺

之無遮簷人行道供公眾通

行。 

本特定區無整體開

發區，僅參考內政部

頒「都市計畫各種土

地使用分區及公共

設施用地退縮建築

及停車空間設置基

準」，增公共設施用

地建築基地退縮相

關規定。 

(無) 

四、變電所用地申請建築應採屋

內型設計，並配合道路拓寬

自基地境界線至少退縮 12

公尺建築，其餘部分依「都

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

議規範」有關規定至少退縮

10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

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3公尺；退縮

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並應

妥為綠化及種植喬木。 

依 93 年 12 月發布

「變更高速公路岡

山交流道附近特定

區計畫(部分農業區

為變電所用地)案」

增列。 

十三、 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

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

植花草樹木。 

五、建築基地不分規模應予綠

化，其檢討計畫依『建築基

地綠化設計技術規範』辦

理。 

1.依高雄市通案性

原則修正條文內

容，以利執行。 

2.條次調整。 

十四、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

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六、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

他法令之規定。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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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討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 本要點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同法高雄市施行細則之規定

訂定之。 

二、 下列各項分區及用地，其建蔽率與容積率不得大於表 6規定： 

表 6：都市計畫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使用強度綜理表 

項目 

分區 

類別 

建蔽率

(％) 

容積率

(％) 
備註 

住宅區 60 180  

商業區 80 240  

甲種工業區 70 210  

乙種工業區 70 210  

零星工業區 70 210  

加油站專用區 40 120 不可做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得兼營項目。 

宗教專用區 60 160  

機關用地 50 250  

學校用地 50 150  

市場用地 60 240  

變電所用地 50 250  

 

三、 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如有

設置圍牆之必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並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淨寬 3公尺之無遮簷人行道供公眾通行。 

四、 變電所用地申請建築應採屋內型設計，並配合道路拓寬自基地境界

線至少退縮 12 公尺建築，其餘部分依「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

審議規範」有關規定至少退縮 10 公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公尺；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

地並應妥為綠化及種植喬木。 

五、 建築基地不分規模應予綠化，其檢討計畫依『建築基地綠化設計技

術規範』辦理。 

六、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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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3 年 9 月 26 日第 41 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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